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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

为有效控制环境噪声污染，改善我市声环境质量，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噪声污染防治

实施方案（2023—2025年）》等文件要求，依据《声环境质量标

准》（GB 3096—2008）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

／T 15190—2014）相关规定及标准，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对桂林

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范围进行修订。

一、适用范围

桂林市中心城区规划区域。

二、适用时段

适用的昼间、夜间时段分别为：昼间 6:00—22:00，夜间 22:00

—次日 6:00。

三、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原则和技术依据

（一）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原则

1.以桂林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为指导，按区域规划用地的主

导功能、用地现状来确定声环境功能区，便于城市环境噪声管理

以及治理，有利于城市规划的实施和城市改造，做到区划科学合

理，促进环境、经济、社会协调发展。

2.以交通干线、河流、沟壑等明显现状地物作为声环境功能

区适用区的边界，遵循宜粗不宜细，宜大不宜小，原则上单片区

域不小于 0.5平方公里，尽量做到成片划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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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主要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

2.《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

3.《“十四五”噪声污染防治行动计划》

4.《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

5.《声环境功能区划分技术规范》（GB／T 15190—2014）

6.《环境噪声监测技术规范 城市声环境常规监测》（HJ 640

—2012）

7.《机场周围飞机噪声环境标准》（GB 9660—88）

8.《桂林市环境质量报告书》（2018—2022年）

四、声环境功能区的定义

（一）0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康复疗养区等特别需要安静的

区域。

（二）1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

教育、科研设计、行政办公为主要功能，需要保持安静的区域；

风景名胜区、森林公园等群众游览休憩的场所。

（三）2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商业金融、集市贸易为主要

功能，或者居住、商业、工业混杂，需要维护住宅安静的区域；

工业集中区规划范围内居民住宅、医疗卫生、文化教育、科研设

计、行政办公等具有一定规模以上的区域；城市区域中的城中村。

（四）3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以工业生产、仓储物流为主要

功能，需要防止工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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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4 类声环境功能区：指交通干线两侧一定区域之内，

需要防止交通噪声对周围环境产生严重影响的区域，包括 4a类和

4b 类两种类型。4a 类为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两侧区域；4b

类为铁路干线两侧区域、汽车客运场站、铁路干线场站。

五、声环境功能区环境噪声限值

依据《声环境质量标准》（GB 3096—2008），0类区、1类

区、2类区、3类区、4类区环境噪声限值如表 1所示。

表 1.声环境功能区分类及环境噪声限值

声环境功能区分类 昼间/dB（A） 夜间/dB（A）
0类区 50 40
1类区 55 45
2类区 60 50
3类区 65 55
4a类区 70 55
4b类区 70 60

六、声环境功能区划分

根据上述原则和划分方法，按照国家的有关标准和技术规范，

结合桂林市用地现状和近期规划用地状况，对桂林市中心城区进

行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全市划分为 1、2、3、4类声环境功能区，

总面积为 320.75平方公里。

（一）1—3类声环境功能区

1.1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七星片区、雁山片区及临桂片区。总

计面积为 17.54平方公里。

七星片区面积 1.50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次：广西师

范大学育才校区东界→育才路→会仙路→七星路→龙隐路→七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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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区西界→七星景区普陀山西麓→灵剑路（七星景区普陀山北麓）

→马艺足球场西界→朝阳西路→朝阳路→广西师范大学东界。

雁山片区面积 12.23 平方公里，分桂林旅游学院片区和雁山

新城片区两部分。其中桂林旅游学院片区面积 1.53平方公里，闭

合边界由东起依次：桂林旅游学院东界→桂林旅游学院南界→桂

林旅游学院西界→桂林旅游学院北界→桂林旅游学院东界；雁山

新城片区面积 10.70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次：良丰路→

雁山街→桂林理工大学雁山校区西南界→雁山中心环线→雁飞路

→雁翔路→雁北路→雁山中心环线→桂林学院西南北界→雁中路

→良丰路。

临桂片区面积共 3.81平方公里，分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片

区和市政府片区两部分。其中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片区面积

1.71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次：军民路→桂林医学院临桂

校区南界→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南界→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西界→桂林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北界→飞虎路→三中路→军民路；

市政府片区 2.10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次：宏谋大道→万

福路→万平路→青莲路→山水大道→凤凰路→公园北路→环湖路

→宏谋大道。

2.3类声环境功能区包括英才铁山工业园、信息产业园、沙河

仓储工业区、临桂庙岭片区工业园、秧塘工业园及宝山工业园 6

个片区，总计面积 46.76平方公里。

英才铁山工业园面积 10.43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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桂林正大饲料有限公司西界→桂磨路→英才小区南界→英才小区

东界→横塘路→桂林绕城高速→中国化工橡胶桂林有限公司北界

→中国化工橡胶桂林有限公司东界→中国化工橡胶桂林有限公司

南界→桂林绕城高速→英才产业园南界（桂林高新收费站）→铁

山工业园东界→紫杉路→岳山东界→光辉村东界→桂林正大饲料

有限公司西界。

信息产业园面积 3.15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次：航天路

→规划东三环（信息产业园东界）→湖塘路→东二环辅路→航天路。

沙河仓储工业区面积 2.09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次：沙

河仓储工业区北界→桂海铁路→凯风路→相人山路→立白专线→万

福路→沙河路→沙河仓储工业区西界→沙河仓储工业区北界。

临桂庙岭片区工业园面积 7.52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

次：桂林恒大城西界→桂林恒大城北界→榕山北路北延线→桂柳

家禽有限责任公司东南界→西二环→福达冷链物流园东界→桃花

江→绕城高速→321国道→乐和产业园北界→乐和产业园西界→

绕城高速→西城大道北延线→西干渠→榕山北路北延线→桂林三

野酒业有限公司西界→彰泰新城北界→鲁兴路→机场路→桂林恒

大城西界。

秧塘工业园面积 19.49 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次：桂

林医学院临桂校区南界→致远路→秧六路南延线→湘桂铁路→桂

梧高速→西二环南沿线→新宅村西界→桂林青网科技园北界→瑞

宁路→西城大道南延线→飞虎路→桂林医学院临桂校区南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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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山工业园面积 4.08平方公里。闭合边界由东起依次：义江

西岸→木兰街→宝山工业园南界→宝山工业园西界→宝山工业园

北界→义江西岸。

3.除 1类、3类和 4类声环境功能区以外，其它规划范围的区

域为 2类声环境功能区。2类声环境功能区面积总计 216.01平方

公里。

（二）4类声环境功能区

1.交通干线边界线、范围

交通干线边界线：城市交通干线中各级市政道路与人行道的

交界线，无人行道的高架道路地面投影边界，各级公路的用地边

界线，铁路交通用地边界线，内河航道的河堤护栏或堤外坡角。

当临街建筑高于三层楼房以上（含三层）时，将临街建筑面向

交通干线一侧至交通干线边界的区域划为 4a或 4b类声环境功能区。

4a和 4b类声环境功能区范围距离取值见表 2、表 3。

表 2.4a类声环境功能区两侧距离的划定要求

交通干线类型 划分距离（米） 相邻声环境功能区类型

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

55 1类区

40 2类区

25 3类区

表 3.4b类声环境功能区两侧距离的划定要求

交通干线类型 划分距离（米） 相邻声环境功能区类型

铁路干线

55 1类区

40 2类区

25 3类区

对于 4b类声环境功能区与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有重叠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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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 4b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2.4a类声环境功能区

执行此标准涉及的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共 200条，详见

附件 2。已规划未建成的城市主干路、城市次干路执行道路周边

规划的声环境功能区类别，建成后执行 4a类声环境功能区标准。

如道路名称及范围出现调整，以实际情况为准。4a类声环境功能

区总面积为 37.40平方公里。

3.4b类声环境功能区

穿越城区的铁路干线：湘桂铁路从绕城高速铁路立交（横山村）

经桂林站、桂林北站至八定路铁路立交，面积为 1.79平方公里。

铁路、汽车客运枢纽执行 4b类标准，面积为 1.25平方公里。

详见附件 3。

（三）机场声功能区

桂林两江国际机场，划分范围依据《广西桂林两江国际机场

飞机噪声评估报告（2019年）》确定的噪声等值线范围确定，覆

盖面积 41.36 平方公里，机场声环境功能按《机场周围飞机噪声

环境标准》（GB 9660—88）的相关规定执行，不包含在城市声环

境功能区的总面积中。

（四）乡村声环境功能区

乡村区域一般不划分声环境功能区，根据环境管理的需要，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生态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可按以下要求确定

乡村区域适用的声环境质量要求：



— 8 —

1.位于乡村的康复疗养区执行 0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2.村庄原则上执行 1 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工业活动较多的

村庄以及有交通干线经过的村庄（指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以外的地区）可局部或全部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3.集镇执行 2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4.独立于村庄、集镇之外的工业、仓储集中区执行 3 类声环

境功能区要求。

5.位于交通干线两侧一定距离（参考 GB／T 15190—2014第

83条规定）内的噪声敏感建筑物执行 4类声环境功能区要求。

七、其他问题说明

（一）因桂林市中心城区范围内无符合 0类声环境功能区条

件的区域，此次不作 0类声环境功能区的划分。

（二）未确定声环境功能区的区域按照乡村声环境功能区执行。

（三）各类声环境功能区之间不划设过渡地带。

（四）本区划自印发之日起正式施行，《桂林市人民政府关

于印发桂林市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的通知》（市政规〔2018〕26

号）同时废止。

（五）本区划由市生态环境局负责解释。

附件：1.桂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2.4a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的交通干线明细

3.4b类声环境功能区场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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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桂林市中心城区声环境功能区划分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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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4a类声环境功能区适用的交通干线明细

类型 名称

城市主干路

（共82条）

环城南一路、环城南二路、环城南三路、环城西一路、环城西二路、环

城北一路、环城北二路、普陀路、漓江路、上海路、西凤路、解放西路、

东江二路、穿山路、龙隐路、七星路、七里店路、铁山路、翊武路、三

多路、丽君路、西山路、桃花江路、信义路、南环路、滨江路、凤北路、

五美路、文明路、民主路、民族路、瓦窑路、瓦窑西路、西城路、北辰

路、万福路、万福东路、中隐路、琴潭道、东安路、建干路、红岭路、

福利路、阳江路、西二环路、桂磨路、东二环路、雁中路、站前路、滨

江北路、中山北路、中山中路、中山南路、崇信路、凯风路、自由路、

解放东路、桂阳公路一段、凤凰路、三元路、西城大道、山水大道、世

纪西路、万平路、金水路、人民路（临桂区）、世纪东路、榕山路、金

山路、翠竹路、鲁山路、两江大道、新龙路、飞虎路、致远路、沙塘大

道、国奥路、宏谋北路、宏谋大道、小律路、雁山新城中心环线、园博

大道

城市次干路

（共118条）

芦笛路、圣隆路、龙珠路、叠彩路、临桂路、崇善路、交通路、乐群路、

太平路、湖光路、依仁路、中华路、净瓶路、将军路、雉山路、银锭路、

东江路、栖霞路、六合路、辅星路、穿山东路、骖鸾路、群众路、穿山

小街、四会路、人民路（秀峰区）、西华里、芙蓉路、东华路、龙船坪

路、建安路、安新北路、象山南路、新桥园路、临江路、毅峰路、空明

西路、空明东路、育才路、朝阳路、相人山路、遇龙路、苍松路、苗圃

路、巾山路、平山北路、瓦窑东路、同心路、榕荫路、甲山路、八桂路、

三皇路、东镇路、九华路、新建路、长海路、桃花江北路、燕山路、茶

店路、南泉路、甑皮岩路、九岗岭路、会仙路、辰山路、黑山路、金鸡

路、榕湖南路、杉湖北路、上海南路、芳华路、广发路、站前南路、金

河路、航天路、庭江路、莲花路、兰塘东路、兰塘西路、人和路、锦秀

路、平桂路、洋田路、临政路、建设路、鲁兴路、鲁安路、仕通路、虎

山路、会元路、龙门路、环湖路、三中路、泰安路、友谊路、秧塘路、

岩塘路、致和路、政宁路、大律路、学府路、军民路、永和路、抗战路、

五里店路、芳香路、合心道、黄桐路、青柳路、紫衫路、蓝卉路、英才

西路、枫林路、李良路、枫林新村路、留田村路、大埠路、乐园路、入

园大道

注：如道路名称及范围出现调整，以实际情况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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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4b类声环境功能区场站

序号 铁路、汽车客运枢纽
1 桂林站

2 桂林北站

3 桂林市琴潭汽车客运站

4 桂林市汽车客运南站

5 桂林市汽车客运北站


	为有效控制环境噪声污染，改善我市声环境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噪声污染防治法》《广西壮族自治区噪声
	一、适用范围
	三、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原则和技术依据
	（二）声环境功能区划分的主要依据
	七、其他问题说明
	附件1
	附件2 
	注：如道路名称及范围出现调整，以实际情况为准附件3

